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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51%權益

茲提述普天通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2025年3
月21日的公告，內容有關交易事項（「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
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就該公告提供以下進一步資料：

導致進行出售事項的情況

於1991年，買方於社交場合透過本公司執行董事趙小寶先生的姐姐的介紹而初次認識趙
小寶先生。於2024年6月初，買方表示有意收購目標公司的若干股權，並向趙小寶先生提
出建議，隨後趙小寶先生將該建議轉交予王秋萍女士作進一步磋商。自2024年6月初至
2024年7月18日，買方與王秋萍女士繼續就出售事項進行磋商，並於2024年7月18日達成
協議。王秋萍女士參與發起、磋商及訂立出售協議。出售協議於2025年3月14日完成。

違反上市規則的原因

於買方與王秋萍女士如上文所述完成出售事項的實質條款的磋商後，出售協議之準備工
作及其他行政事宜授權予本集團行政經理李慧雅女士負責，而李慧雅女士誤以為目標公
司處於虧損狀態，而且出售事項尚未完成，故毋須就出售事項刊發公告或向聯交所進行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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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目標公司之51%權益的原因

本公司認為，出售目標公司51%的股權可讓本公司變現部分投資，而倘買方（彼於目標公
司目前從事的業務中擁有的豐富管理經驗）其後能進一步改善目標公司的經營及盈利能
力，本公司亦可維持從目標公司中受益。買方亦有意收購目標公司大部分股權，藉此主
導目標公司的管理政策。

補救措施

本公司擬採取以下補救措施，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李慧雅女士將負責執行以下補
救行動，而本公司財務經理趙志偉先生將負責監督及批准相關措施。

補救行動
編號 補救行動 執行時限

1 本公司將安排香港律師事務所王世雄律師行為其僱員（包
括董事、高級管理層、相關業務營運及財政部門）提供培
訓，以加強彼等對上市規則的熟悉程度，並提升彼等對
遵守本集團須予公佈及關連交易有關的內部控制程序的
意識。所涵蓋的主題包括：(1) 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須予
公佈交易、(2) 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關連交易，以及(3)
上市規則第13章項下持續責任。預期將於本公告日期起
兩個月內提供兩節培訓課程。

自本公告日期起
兩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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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行動
編號 補救行動 執行時限

2 本公司將為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提供有關上市規則項
下須予公佈交易及關連交易的詳細指引，以加強及鞏固
彼等有關須予公佈交易及關連交易的現有知識，並提升
彼等在早期識別潛在問題的能力。

該等指引涵蓋以下範圍︰–

上市規則第14章：

1. 交易之定義

2. 須予公佈交易之分類

3. 披露責任：指明需要披露的情況

4. 股東批准：釐定需要股東批准的交易類型

5. 財務支援及擔保：有關上市發行人提供的賠償、擔
保及財務支援的規則。

6. 租賃交易：有關對上市發行人營運有重大影響的融
資及經營租賃的規則

7. 成立合營企業及其相關豁免

8. 於上市發行人日常業務過程中豁免收入性質交易。

上市規則第14A章：

1. 關連人士定義及名單

2. 關連交易類別；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3. 披露責任、獨立股東批准及年度審閱與申報規定：
申請最低豁免水平

自本公告日期起
三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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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行動
編號 補救行動 執行時限

3 本公司將制定報告指引，要求員工對建議交易進行評
估，並在進行該等交易前，倘該等建議交易可能構成須
予公佈交易及╱或關連交易及╱或有任何疑問時，向相
關人員本公司財務經理趙志偉先生報告。相關人員須進
一步評估建議交易，履行報告義務，並提交董事會以作
審批

具體而言，本公司已委任本公司財務經理趙志偉先生負
責密切監察潛在的須予公佈交易及關連交易。本公司財
務團隊及其他業務部門將嚴格監察任何可能觸發上市規
則披露規定的交易，尤其於日後進行任何潛在須予公佈
及╱或關連交易前，業務部門須通知財務團隊據此進行
規模測試分析。若達到披露門檻，財務團隊將通知相關
部門審閱相關協議並向趙志偉先生匯報，其將覆核協議
結果及性質，再呈交董事會審批方可簽訂相關協議。

自本公告日期起
三個月內

4 本公司將於進行任何須予公佈交易及關連交易之前，不
時就確保持續遵守上市規則尋求外部專業顧問的意見

進行中

5 本公司亦將在附屬公司層面執行上述措施，以確保及時
報告任何可能構成須予公佈交易或關連交易的建議交易
或事件

自本公告日期起
三個月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代表董事會
普天通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秋萍

中國，2025年5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秋萍女士、趙小寶先生及趙默格女士；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承欣女士、劉國棟先生及謝海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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